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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电动车“飞线充电”让人忧
心，诉前磋商督促综合治理；盲道变
成临时停车场，圆桌会议推动无障碍
建设；网络餐饮店未依法公示食品经
营许可证等证照信息，检察建议要求
职能部门落实监管……

防患于未然。近年来，检察机关
不断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不仅法
定领域从传统“4+1”变成了现在的

“4+5”，监督对象也从“已造成公益
损害的”拓展到“损害还没发生但存
在损害公益重大风险的”，通过诉前
磋商、圆桌会议、检察建议等方式能
动履职，加强预防性公益诉讼，不断
推动从源头解决公益损害问题。

预防公益受损，是出发点
也是落脚点

时间回到 2014 年 10 月。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下称《决定》），《决定》提出“探
索 建 立 检 察 机 关 提 起 公 益 诉 讼 制
度”。习近平总书记在作关于《决定》
的说明时强调，“在现实生活中，对一
些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
为造成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侵害
或者有侵害危险的案件，如国有资产
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等，由于与公民、法人
和其他社会组织没有直接利害关系，
使其没有也无法提起公益诉讼，导致
违法行政行为缺乏有效司法监督，不
利于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加强
对公共利益的保护。由检察机关提起
公益诉讼，有利于优化司法职权配
置、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也有利于推
进法治政府建设。”

“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当时设计检
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初衷，行政公益诉
讼其实是包含着预防性诉讼内容的。
但是，作为改革项目，预防性公益诉
讼的原则和理念落实到诉讼制度和
司法实践还需要研究和探索，因此从
检察公益诉讼开始试点到全面推开，
全国层面的法律并没有明确授权检
察机关针对‘有侵害公益危险的案
件’提起公益诉讼，直到安全生产法
规定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包括‘重大事
故隐患’。”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
厅厅长胡卫列告诉记者。

近年来，检察机关一直在探索预
防性公益诉讼。目前，有的省份已经
通过地方性立法支持检察机关提起
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如《浙江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检
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规定，“发现
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存在被严
重侵害风险隐患的，可以向行政机关
发送检察建议，督促其采取措施消除
隐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
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
讼”。另外，陕西、广东、云南等地也将
预防性公益诉讼纳入有关检察公益
诉讼的地方性立法之中。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拓展
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和“完善生态环
境公益诉讼制度”后，最高检将预防
性公益诉讼纳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
范围的重要内容，把预防性环境公益
诉讼列为完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
度的重点任务。在最高检第八检察厅
主办检察官邱景辉看来，用最小的治
理成本实现最精准的风险防控是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
然要求。公益诉讼制度设计的初衷就
是预防为主，“公益诉讼的预防功能
应当成为治理效能的硬核。通过及时
有效发现并纠正可能造成公益侵害
危险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而督促强化
对民事违法风险的行政监管。抓前
端、治未病，要从出发点和落脚点两
个方面去坚持预防为主。”

实践中，怎么判断违法事实存在
侵害公益的风险？这种风险有多大，
检察机关才可以进行预防性公益诉
讼立案？邱景辉认为，要基于作为常
识的经验教训、相关案例确认的发展
规律以及风险防控、应急管理确立的
等级标准等进行综合判断。“比如，养
老诈骗问题突出，全社会同仇敌忾，
如何防范养老服务领域的公益侵害
危险呢？首先要防止老年人被诈骗犯
罪锁定，重点加强对老年人的个人信
息保护，督促有关部门堵塞监管漏
洞；同时要防止老年人被消费欺诈诱
惑，着力整治广电机构和网络视听节
目服务机构发布虚假广告等；还要防
止老年人被风险投资套牢，协同整治
养老服务领域预付消费乱象，加强对
养老金融产品的监管。这些预防性公
益诉讼，多数可以在诉前实现预防功
能。”他举例说。

“ 做 好 预 防 性 公 益 诉 讼 并 不 容
易，比如，通过什么样的合理推导才
能得出违法行为有导致公益损害风
险的结论，怎么让相关各方认可这个
结论等。”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
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刘红
宇非常关注公益诉讼理论和实务研
究，她认为，检察机关的当务之急
是转变观念和工作方式，借助公益
志愿者、环保人士和专家外脑等，提
高公益诉讼检察的线索发现能力、调
查取证能力。

法庭上，被告辩解“没有发
生过一起食品安全事故”

回忆起自己办理的一起食品安
全行政公益诉讼上诉案时，湖北省恩

施州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副主任谭支
差用了“曲折”二字。

2019 年 9 月，恩施州下辖的宣恩
县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两家外卖平
台及其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未在网
上公示量化分级信息，且部分入网餐
饮服务提供者未公示食品经营许可
证。为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增强企业
自律、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消费权益、
提高监管效率，行政部门要依法进行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等级评定，餐饮服
务单位必须公示等级评定信息（量化
分级信息）。据此，宣恩县检察院向县
市监局发出检察建议，但对方并未按
照检察建议全面整改。2020 年 5 月，
该院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
判令县市监局对两家外卖平台依法
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被告不服，在一审庭审时还说
他们没有接到一起关于外卖的投诉，
也没有发生过一起食品安全事故。一
审判决支持检察院诉请后，县市监局
以适用法律错误等为由提出上诉。
2021 年 3 月 ，二 审 法 院 判 决 维 持 原
判。”谭支差告诉记者，如何论证违法
事实对公益造成的潜在危害，是预防
性公益诉讼的难点，因为它无迹可
寻，并不像污染指数超标或者国有财
产损失数量那样是明显的。

当时，谭支差和同事们主要是从
两个方面进行论证。第一，食品安全隐
患不以发生直接损害后果为评定标
准，且案涉的不公示行为本身就导致
了食品安全隐患的存在。第二，不公示
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按照食品安全
法和《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办法》的规定，商家的食品经营许可
证和量化分级信息是必须要公示的。
对未公示行为宣恩县市监局没有任何
处罚，就是履职不到位的体现。

二 审 宣 判 后 ，被 告 单 位 积 极 履
职，相关量化分级信息一直在动态公

示中。邱景辉认为，刑法将食品安全
犯罪作为行为犯、危险犯，体现了预
防为主。检察机关在食药安全领域探
索开展预防性公益诉讼，顺理成章，
也是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满足
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最基本诉求的
能动履职。

汛期将至，尾矿库面临重
大污染和安全风险

清流县位于福建西部，是革命老
区。依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
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中“开展尾
矿库综合治理”的要求，2021 年初，清
流县检察院对全县停用超过 3 年但
未进行销库治理的尾矿库进行了摸
排。摸排发现，地处清流县余朋乡的
华龙矿业有限公司乌石垄尾矿库，占
地 96 亩，坝高 31.8 米，库容 35.6 万立
方米。

“我们用无人机取证，发现乌石
垄尾矿库上游汇水面积较大，矿区周
围地表水都是浑浊状，虽然还没有对
周边环境形成重大污染，也没有对下
游数万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实质性
影响，但如果不销库，汛期将面临很
大的安全风险。”该院第二检察部副
主任刘珍告诉记者。

据了解，尾矿库是用于堆存矿山
进行矿石选别后排出的尾矿或其他
工业废渣的场所，通过筑坝拦截谷口
或围地构成，防止尾矿向江、河、湖、
海、沙漠及草原等处任意排放。可以
说，尾矿库是矿山企业最大的环境保
护工程项目，但也是矿山企业生产最
大的危险源，一旦失事将给工农业生
产及下游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
灾害和损失。

2021 年 4 月 2 日，清流县检察院
进行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当时，我们
本想聘请专业机构出具风险鉴定报

告，然后发检察建议，但马上就到汛
期了，很可能鉴定意见还没出来，就
已经发生隐患了。”据刘珍回忆，鉴于
该案涉及较多行政部门、尾矿库销库
治理工作耗时长、整改难度大等现实
困 难 ，4 月 13 日 该 院 组 织 县 生 态 环
境、水利、应急管理、自然资源等相关
部门和余朋乡政府召开圆桌会议，通
过诉前磋商方式分析研判销库治理
问题，确定了由县政府兜底处理的整
治方案。

“我们一直持续跟进监督，督促职
能部门依法履职，确保在规定工期内
完成尾矿库销库工程，从源头上彻底
消除尾矿库污染源和安全隐患。”清流
县检察院检察长王健斌说。截至目前，
乌石垄尾矿库尾砂回采已完成19%。

2021 年 9 月 9 日，这起案件入选
最高检发布的“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
活”专项监督活动典型案例。

这批典型案例的发布文件显示，
该案关键词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
序、生态环境领域、预防性公益诉讼、
诉前磋商和圆桌会议。该案不仅涉及
环境保护风险预防，更涉及消除安全
生产风险隐患。安全生产有很多明确
的禁止性规定，行政部门是否监管到
位比较容易判断，这使得安全生产领
域的预防性公益诉讼开展得较早，办
理起来也相对顺利。近年来，针对电
动车“飞线充电”、铁路沿线违建、加
油站“手机扫码”等的公益诉讼监督，
就都属于安全生产领域的预防性公
益诉讼。

环保禁止令，预防性环境
公益诉讼的新契机

生态环境、资源保护是公益诉讼
检察的重要领域，相关案件一直占比
较高。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

环境”要求的一项重要举措，预防性
环境公益诉讼也是预防性公益诉讼
的重点。

早在 2019 年 11 月，最高检就与
欧洲环保协会联合在江苏、贵州、云
南等地就预防性公益诉讼进行了为
期一周的考察调研并形成了专题调
研报告。报告认为：预防性环境公益
诉讼是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未来制度
创新的重要方向。次年 11 月，双方持
续合作，赴湖北、海南、广西等地联合
调研，形成了 4 万余字的《深化推进
检察机关提起生态环境预防性公益
诉讼调研报告》。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当允许检
察机关依据预防性环境法律制度，对
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风险监管职责
的行为提起诉讼。”长期关注预防性
环境公益诉讼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助
理教授吴凯杰认为，由社会组织提起
的民事公益诉讼受限于侵权诉讼本
质，在预防环境风险上面临难以克服
的固有局限。相较于民事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能够借
助现行立法确立的预防性制度共识、
调动行政机关的风险监管积极性，更
加契合发挥预防功能的需要。其中，
诉前检察建议等诉前程序在协同各
方力量、尽早消除风险上具有优势，
应当成为预防环境风险的优先选择。

采访中，吴凯杰介绍了全国首例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云南绿孔
雀案”。该案中，戛洒江水电站项目事
先获得了环境影响评价许可，但因绿
孔雀等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未被纳
入评价范围，导致环境影响评价不充
分，未能预测到水电站一旦蓄水将淹
没绿孔雀种群的栖息地，严重威胁绿
孔雀的生存繁衍，且水电站配套工程
将破坏当地珍贵的干热河谷季雨林
生态系统。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
境研究所提起公益诉讼。一二审法院
均认为，该项目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的重大风险，支持原告诉请，判令
建设方暂停可能的危险行为等。

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建设项目在
实施或开工建设之前，必须要对它的
环境影响进行预测、分析与评估，并
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
对策和措施。显然，环境影响评价是
预防环境违法行为的关键保障。但
是，近年来，建设项目因为环境影响
评价不过关或未取得环境影响评价
就提前开工等损害生态环境的事例
屡见不鲜。就在不久前，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还通报曝光了内蒙古自
治区乌拉特前旗铁矿等违法违规开
采导致生态破坏严重问题。

怎么克服类似“云南绿孔雀案”中
的环境影响评价“缺陷”或防止有人未
取得评价就提早开工？邱景辉说：“一
方面，环境影响评价要把公开征求社
会各界意见做到刚性，这就需要检察
机关跟主管部门在信息衔接共享方面
做得更到位。另一方面，刑法修正案

（十一）将故意提供虚假环境影响评价
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检察机关可以
借此加强对环境影响评价及其关联的
规划、许可行为的监督。”

“目前检察机关提起的预防性环
境公益诉讼数量较少，生态环境检察
公益诉讼主要是针对环境污染、生态
破坏后果提起的惩罚之诉、修复之
诉，鲜有在事前的规划、环评、许可等
阶段提起的公益诉讼或诉前程序案
件。”邱景辉坦言。

让 吴 凯 杰 、邱 景 辉 等 人 高 兴 的
是，检察机关提起预防性环境公益诉
讼工作迎来了新契机：继《国家人权
行动计划（2021－2025 年）》提出“探
索开展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研究制
定环境保护禁止令制度相关规则”之
后，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
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明确规
定，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国家规定的
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对于正在
实施或者即将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
态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生态环境受
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可在提起诉讼前
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作出禁止令，
法院应当在接受申请后 48 小时内裁
定是否准予。

“既然明确了哪些可以采取禁止
令措施，我们就应该主动地去适用，
并且把它用足用好。”邱景辉期待检
法两家形成合力，共同在湿地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领
域探索预防性公益诉讼。“对于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来说，如果能够在起诉
之前就通过禁止令措施及时停止侵
害、消除危险，将极大提升民事公益
诉讼的效率价值。这有利于与环境行
政公益诉讼形成优势互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近年来，检察机关将预防性公益诉讼作为拓展公益诉讼案件
范围的重要措施，及时消除可能损害公益的重大风险，有效促
进了源头治理——

预防性公益诉讼预防性公益诉讼预防性公益诉讼：：：
从从从“““治已病治已病治已病”””到到到“““治未病治未病治未病”””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修订印发
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了《环境影响评

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22），这
是进一步强化建设项目环评源头预防作
用、指导和规范生态影响评价工作的重要
举措。本次发布的《导则》是在《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11）
基础上进行的修订，修订内容充分衔接了
长江保护法、湿地保护法和《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等法律
政策的新要求，增强了指导性和操作性，适
度简化了部分污染影响类项目生态影响评
价要求，助力遏制生态形式主义。

全国海警机构查获涉砂案件109起
近年来，河砂资源紧缺、机制砂产量不

足，淡化海砂成为部分地区建筑用砂市场
的重要补充。中国海警局针对砂石供需矛
盾突出、盗采海砂易发多发情况，常态开展
非法采砂综合打击整治，加大管控力度。
据统计，今年 1 月至 3 月，全国海警机构共
查获各类涉砂案件 109 起，查获海砂 27 万
余吨、船舶 98艘，涉案人员 593人。

启动“六五环境日”网络宣传活动
4 月 6 日，在 2022 年“六五环境日”倒

计时 60天之际，“相约 2022六五环境日”网
络宣传活动在京启动。活动紧密围绕“共
建清洁美丽世界”2022 年“六五环境日”主
题，涵盖“小山小水迎六五”网络宣传、生态
环境特邀观察员寄语环境日、环保歌曲传
唱、朋友圈看六五、六五环境日线上答题、
六五环境日海报大联展、六五微博大互动、
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直播等 8 项内
容，推动全社会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2021年公共采购超45万亿元
近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中国

公共采购发展报告（2021）》。2021年，我国公
共采购总额超过 45万亿元，其中国有企业相
关投资性、经营业采购业务增长较快，通过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开展的工程招标投标、政府
采购、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交
易四大领域的交易项目数共计 116.6万个，同
比增长6.48%，交易金额共计19.69万亿元。

（整理：郭琦 来源：生态环境部官网、
人民网、央视网）

2021 年 8 月，湖北省宣恩县检察院联合行政
机关工作人员对辖区食品生产、销售主体开展食
品安全检查。

2021 年初，福建省清流县检察院运用无人机
对乌石垄尾矿库进行航拍，发现尾矿库上游汇水
面积较大，矿区周围地表水都是浑浊状。

2017 年 3 月，某环保组织在云南恐龙河自然保护
区附近进行野外调查时，发现绿孔雀栖息地恰好位于
在建的红河（元江）干流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淹没区，
由此引发全国首例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云南绿
孔雀案”。 （云南省楚雄州委宣传部供图）


